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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近日，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业商业”、“公司”、“本公司”

或“上市公司”，曾用名“成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深圳茂业商厦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业商厦”）《关于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

函》，茂业商厦拟对其作出的有关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进行延期。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以下简称

“《监管指引第 4号》”）相关规定，2019年 10 月 1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延长避免

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内容 

2015年 9月 17 日，控股股东茂业商厦出具承诺函，其承诺： 

本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与受让茂业物流股份有限

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秦皇岛茂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业

控股”）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并确定为唯一意向受让方，如最终

成交并获得茂业控股 100%股权，在未来成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合适的时期

且不晚于受让标的资产后的 48个月内，在成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受让的情



况下，将优先向其转让茂业控股下属百货类资产。 

二、避免同业竞争履行进展情况及未履行完毕原因 

茂业商厦作出前述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后，积极推动承诺的履行，截至本

公告之日，前述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情况如下： 

2015年 10月 26 日，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兆投资”）完成

受让茂业控股 100%股权的工商变更。 

2016年 6月 6日、2016年 8月 10日和 2016年 8月 26日，公司分别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16年第七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等相关议案。

并于 2016 年 9月 21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报了相关申请文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投项目主要包括购买秦皇岛茂业

控股有限公司和重庆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由

于后续公司股价出现了较大幅度波动，且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增速的放缓，部分标

的资产业绩略低于预期，为切实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综合考虑各方

面因素，公司拟终止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并经公司 2017年 7月 21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议案。 

2018年 9月 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

买秦皇岛茂业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泰州第一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97.31%

股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关联方中兆投资持有的茂业

控股 100%股权。鉴于茂业控股拟与中兆投资进一步清理关联往来，以便更有效

的发挥经营性资产的效能，而相关工作的开展需要时间处理，由此，经公司 2018

年 10月 1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董事会慎重研究，决定

终止本次茂业控股收购项目。 

根据 2018年 9 月 25日《秦皇岛茂业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决定》，以 2018年 9



月 30日为重组基准日，茂业控股已将自身部分净资产及其下属的茂业控股华联

商场分公司、茂业控股现代分公司、茂业控股商城分公司、茂业控股金都广场分

公司 4家百货类资产重组至秦皇岛茂业百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皇岛茂业”）

旗下。 

以 2018年 10月 31日为重组基准日，将秦皇岛茂业和涉及百货类资产的秦

皇岛市金原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重组至中兆投资。 

2019年 6月，秦皇岛茂业与秦皇岛市金原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由

茂业控股变更为中兆投资。 

2019年 7月 2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

秦皇岛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收

购关联方中兆投资持有的秦皇岛茂业 100%股权。后因市场环境发生变化，为了

确保收购更加有利于上市公司经营发展，保障股东权利，经公司 2019 年 7月 3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审议，董事会慎重研究，决定取消《关于

购买秦皇岛茂业百货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综上，截至本公告之日，因前述相关原因，公司尚未完成秦皇岛茂业的收

购工作。 

就秦皇岛市金原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基于其盈利能力较弱，尚不满足

整合至茂业商业的条件，且未找到合适第三方进行出售，也尚未处理完成。 

三、本次延长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期限及今后的承诺内容 

如前所述，由于相关原因的存在，截至本公告之日，前述所涉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尚未履行完毕。鉴于目前已接近前述承诺的期限，预计无法按期履行承诺，

为继续推动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履行，有效解决同业竞争问题，以维护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茂业商厦作为茂业商业的控股股东，拟参照《监管指引第 4号》的

规定，申请延长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履行期限，作出如下承诺与保证： 

“在未来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合适的时期且不晚于本承诺函出具后



的 24 个月内，在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意受让的情况下，将优先向其转让秦

皇岛茂业百货有限公司和秦皇岛市金原商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下属百货类资产。” 

四、本次延长承诺期限对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茂业商厦本次延长承诺履行期限相关事宜，是基于目前实际情况

作出，有助其进一步有效解决同业竞争，同时，可以避免其与公司未来可能存在

或潜在的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延长承诺期限的审议情况 

2019年10月16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

关联董事高宏彪、钟鹏翼、卢小娟、俞光华、赵宇光、叶静回避表决，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曾志刚、廖南钢、田跃就《关于控股股东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履行期限的议案》出具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控股股东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是基于目前实际情况作

出，以更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 

2、本次控股股东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符合《监管指引第4号》相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审议

程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综上，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2019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

股股东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本次控股股

东延长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期限事项，符合《监管指引第4号》相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会议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 


